                        第三章 海关监管货物报关程序（三）
                                ------保税物流货物
保税物流货物的监管特点：设立审批、准入保税、纳税暂缓、监管延伸、运离结关
考纲要求掌握的内容：存放货物的范围、期限、管理要点、与境外之间进出货物的报关、与境内区外之间进出货物的报关
   各种监管形式下的保税物流货物的某些监管要点比较表：

	监管场所、区域名称
	存货
范围
	存储期限
	服务功能
	注册
资本
	面积（不低于）
	审批权限
	入区退税
	备注

	
	
	
	
	
	东部
	中西部
	
	
	

	保税仓库
	进口
	1年+1年
	储存
	RMB：300万
	公用/维修2000㎡
液体5000M3
	直属海关
	否
	按月报核

	出口监管仓库
	出口 eq \o\ac(○,1)
	半年+半年
	储存/出口配送/国内结转
	
	配送5000㎡
结转1000㎡
	直属海关
	否 eq \o\ac(○,2)
	退换货物先入后出

	保税物流中心（A型）
	进出口
	1年+1年
	储存/全球采购配送/国内结转/转口/中转 eq \o\ac(○,3)
	RMB：3000万
	公用20000㎡
自用4000㎡
	公用5000㎡ 自用2000㎡
	海关总署
	是
	

	保税物流中心（B型）
	进出口
	2年+1年
	
	RMB：5000万
	
	
	海关总署
	是
	

	保税物流园区
	进出口
	无期限
	储存/贸易/全球采购配送/中转/展示
	
	
	
	国务院
	是
	按年报核

	保税区
	进出口
	无期限
	物流园区功能+维修/加工
	
	
	
	国务院
	否
	离境退税

	保税港区
	进出口
	无期限
	保税区功能+港口功能
	
	
	
	国务院
	是
	


注： eq \o\ac(○,1)出口配送型仓库可以存放为拼装出口货物而进口的货物； eq \o\ac(○,2)经批准享受入仓即退税政策的除外；

     eq \o\ac(○,3)保税物流中心B型的经营者不得开展物流业务。


与境外之间货物的报关

	境外到区内

（进口）
	报关地点
	在各特殊区域主管海关办理，经批准也可以在进口口岸海关办理

	
	税费征收
	免税-----特定减免税货物（四个区域）见下表

保税-----准予存放货物均保税；

征税-----仓库、物流中心进口自用机器设备；自用的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均征税。

	
	许可证件
	除另有规定外，原则上不实行许可证件管理

	
	填写单据
（进出境）
	出口加工区：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保税区：保税区货物备案清单（非自用）；报关单（自用）
保税物流园区：除园区自用的免税进口货物，国际中转货物外均填进出境备案清单
保税港区：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仓库、物流中心填写报关单。

	区内到境外
（出口）
	报关地点
	在各特殊区域主管海关办理，经批准也可以在进口口岸海关办理

	
	税费征收
	除特殊情况另有规定外均免征出口关税；

	
	许可证件
	不实行许可证件管理


      特定区域特定减免税货物
	特殊区域
	特定减免税货物（均从境外进口的）

	出口加工区（及珠海园区）填写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区内企业自用的生产、管理所需设备、物资，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以外；


	保税物流园区
	园区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设备、物资等；

园区企业为开展业务所需机器、装卸设备、仓储设施、管理设备及其维修用消耗品、零配件及工具；

园区行政机构及其经营主体、园区企业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外。

	保税区
（填写进口报关单）
	区内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其他基建物资；

区内企业自用的生产、管理设备和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配件，生产用燃料，建设生产厂房、仓储设施所需的物资、设备；

保税区行政管理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管理设备和办公用品及其所需的维修零配件。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以外

	保税港区（填进出境货物备案清单）
	区内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建设生产厂房、仓储设施所需的基建物资；

区内企业生产所需的机器、设备、模具及其维修用零配件；

区内企业和行政管理机构自用合理数量的办公用品。除自用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以外。

	保税物流中心（包括保税仓库、出口监管仓库）
	
属于物流中心企业进口自用的办公用品、交通运输工具、生活消费品等以及物流中心开展综合物流服务所需进口的机器、装卸设备、管理设备等按进口货物办理，不属于特定减免税货物。


与境内区外之间货物的报关
	区内到境内区外（视同进口）


	报关地点
	在各特殊区域主管海关办理，

	
	原则规定
	按货物的实际去向办理：如加工货物内销、转为一般进口货物、转为特定减免税货物、转为加工贸易货物等。需缴纳税费的应当按规定纳税；属于许可证管理的则应当交验许可证件。

	
	几种情况
	出区外发加工（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港区）：加工期限最长6个月；保税区可以延长6个月；

出区展示：按暂准进境货物办理

出区检测、维修：自运出之日起60日内运回，如要延期在期限届满前7日内申请，最长延期30日。（保税物流园区申请延期在期限届满前10日内）

	境内区外到区内（视同出口）

	报关地点
	在各特殊区域主管海关办理 

	
	税费征收
	按规定征收出口关税

	
	许可证件
	按规定交验许可证件

	
	出口退税
	保税仓库：不涉及出口退税问题；出口监管仓库：除入仓即退税之外一般情况出境后办理出口退税；
物流中心：从境内运入物流中心已办结报关手续或者从境内运入物流中心供中心内企业自用的国产机器设备、装卸设备、 管理设备、检测检验设备以及转关出口货物，海关签发出口退税报关单证明联；从境内运入物流中心的下列货物，海关不签发出口退税报关单证明联；

（1）供中心企业自用的生活消费品、交通运输工具；

（2）供中心企业自用的原进口的机器设备、装卸设备、管理设备、检测检验设备等；

（3）物流中心之间，物流中心与出口加工区、保税物流园区、物流中心（B型）和已实行国内货物入仓环节出口退税政策的出口监管仓库等海关特殊监管区域或者海关保税监管场所往来的货物。

物流园区：（1）从区外运入园区，供区内企业开展业务的国产货物及其包装材料；供区内行政管理机构及其经营主体和区内企业使用的国产基建物资、机器、装卸设备、管理设备等（除属于取消出口退税的基建物资以外）；异地转关进入园区货物海关予以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2）从区外运入园区，供区内行政管理机构及其经营主体和区内企业使用生活消费品、办公用品、交通运输工具等；从区外进入园区的原进口货物、包装物料、设备、基建物资等；除已经流通性简单加工的货物外，区外进入区内的货物，因质量、规格型号与合同不符等原因，需原状返还出口企业进行更换的，更换的进入园区的货物海关不予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保税港区：（1）从区外进入保税港区供区内企业开展业务的国产货物及其包装物料；转关出口进入港区的货物；从区外进入保税港区供港区行政管理机关和区内企业使用的国产基建物质、机器、装卸设备、管理设备、办公用品等，除属于取消出口退税的基建物质外，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2）从区外进入保税港区的原进口货物、包装物料、设备、基建物质等，海关不予签发出口货物报关单证明联。


注意：出口加工区、保税区、保税港区都具有保税加工功能，均实行电子帐册管理，不执行银行保证金台帐制度。 且均免征缓税利息。其他货物的报关（副产品、残次品、边角料内销时的完税价格、税率等的确定放在第五章复习） 
